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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宁海分局公职律师葛红波执业证
一 本 ， 执 业 证 号
13302201160859986， 流 水 号
30005493，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浙江华尔绝热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 人 ：许 建 荣 ；营 业 执 照 号:
330411000010697；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
71956222-3）：我局作出的嘉秀洲环罚字

〔2015〕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于2015
年9月25日邮寄送达。你单位在法定期
限内未履行罚款伍万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嘉
秀洲环罚催〔2016〕17号《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催告书》，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局（地址：嘉兴市秀洲区新秀路

大树花园三期18幢702室）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单位仍未
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向嘉兴市秀洲
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下内容：罚
款额及加处罚款额，共计执行款拾万
元。如对上述催告内容有异议，你单位
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本局
提出陈述、申辩意见，逾期视为放弃陈
述和申辩权。

嘉兴市秀洲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4月27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7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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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5）浙杭商初字第61号
张来波、杭州广建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来族

与许承阜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浙杭商初字第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752号

施铁定、施坚生、施心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09号

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范玉雄、吕珍珍：本院受
理原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110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
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10号

杭州可一科技有限公司、陈霞、刘传应、刘传刚：本院
受理原告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111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52号

许倩倩、杭州西溪山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浣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125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429号

段亚军、马玉江:本院受理杭州威格尔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11号

杭州诸义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兴发铝业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76号

张鸿、卢玲玲：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保俶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3号

赵进、叶菁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68号

浙江腾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魏钢诉你方
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70号

浙江腾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鼎诉你方
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71号

浙江腾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伍霞诉你方
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72号

浙江腾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冬冬诉你
方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73号

浙江腾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慧兰诉你
方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74号

浙江腾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童芳露诉你
方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75号

浙江腾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栋诉你方
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260号

周逸民、周祥、马利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保俶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1099、1100号

邵焕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传中建
筑机械租赁站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二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
1099、1100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553号

陈国荣、陈国江：本院受理原告李双国诉被告陈国荣、
陈国江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6年8月3日下午14：30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民初字第2082号

王桢皓：本院受理薛旭光诉你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滨民
初字第20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知初字第702号

罗玲军：本院受理原告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诉被
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罗玲军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知初
字第7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717-2号

倪亦包、吕萍萍: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倪亦包、吕萍萍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
27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100-3号

张怡电、陈经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张怡电、陈经雷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
210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11号

乐岳明：原告陈军文与被告乐岳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
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128号

陈泽贞、叶亚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12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03号

张春桃：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00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006号

胡长青：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00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196号

谢祖六：本院受理原告温根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
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056号

林丽：本院受理原告陈军文诉被告林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程序转换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本案定于2016年7月27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763号

叶雷磊：原告李吉为与被告叶雷磊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
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民初字第1857号

洪志伟：本院受理原告郑亚琴诉你方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民初
字第18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40号

王德新、汪玉玺：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德新、汪玉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忻红娣、李刚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定于2016年7月11日8：45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83号

吴伟：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吴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郭文煌、张新春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
年7月21日10：15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82号

王云江：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王云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新春、郭文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7月21日10：00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230号

胡良明：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胡良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张新春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7月21日9：45在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186号

柯明雄：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柯明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张新春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7月21日9：30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230号

林宝仙、于成梅、张奕、刘聚权：本院受理原告桐庐利时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宝仙、于成梅、张奕、刘聚权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
赖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张新春组成合议庭
审理，并定于2016年7月21日8：45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01号

戚以安：本院受理原告邵文义与被告戚以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410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12号

常州创格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
江东龙泉磁电有限公司与被告常州创格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812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45号

沈泽挺、陆丽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沈泽挺、陆丽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0014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27号

徐式东、钱红争、王驰：本院受理原告洪信华与被告徐
式东、钱红争、王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
字第412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48号

姚云燕：本院受理原告黄允娟与被告姚云燕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948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50号

王福君：本院受理原告江来兵与被告王福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204民初0015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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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0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浙江新

天佑经编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天佑”））破产清算的

申请，并于2016年3月28日裁定浙江新天佑破产重整。浙江新

天佑管理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有关规定，

面向全国以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招募重整投资人。现就本次招

募事项，公告如下：

一、企业概况

浙江新天佑，成立于1982年8月3日，营业期限自2002年12

月24日至2022年12月23日。住所地：海宁中国经编针织科技

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夏娟红。注册资本：人民币1118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1118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氨

纶及化纤制品、毛绒制品、皮革服装、针织内衣、裤、袜子、水洗牛

仔布、棕制品制造、加工；拉链染色、纺织品染色、经编布染色（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国内知名企业（含其下属子公司，下同），具有较高的社会

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对浙江新天佑进行重整投资。投标

人的资产规模（截至2015年底的财务报表）在 5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上市公司可提供最近一期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

3、对经编、染整产业及其相关行业有一定的了解，对该产业

或其相关行业有过投资、经营、管理等经历；

4、拥有与浙江新天佑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经营管理能力；

5、两个以上的公司或自然人可以自行组成联合体，以一个

投标人的身份参与投标。投标联合体中应当至少有一个公司分

别符合上述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项规定的条件。

三、投标人报名时须向招募人提供以下材料

1、投标报名书；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

3、公司截至2015年底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可提供

最近一期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

4、其他用以证明符合报名条件的相关资料；

5、联合体报名须提交联合报名合作协议书，并分别同时按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四、报名费和投标保证金

1、报名费：报名人须交纳人民币10万元的报名费。该报名

费作为资格审查合格者必须提交投标文件的保证金。浙江新天

佑管理人将在收到报名材料后审核报名者资格，确定是否入

围。未入围的报名者，在七个工作日内退还无息报名费和报名

材料。入围者不提交投标文件的，该报名费不予退还。入围者

提交招标文件后，该报名费计入投标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入围者投标时，须缴纳人民币200万元的投

标保证金。中标并重整计划方案经法院批准后，投标保证金转

为重整计划履约保证金。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评标结束

后七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投标保证金。

3、报名费及投标保证金缴纳账户：

户名：浙江新天佑经编染整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桐乡支行

账号：358630100139589858

五、特别提示

（一）招标人承诺如被确定为新天佑公司重整投资人，根据

规划可能需要对新天佑公司投入技术改造资金，具体情况请自

行向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咨询了解。

（二）新天佑公司所在区域存在规划调整的计划，可能对投

标人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投标人需自行向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

区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查了解。

六、报名时的注意事项

（一）报名期限截止至2016年5月16日。

（二）报名地点：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振兴东路金都商务

楼4楼浙江方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三）有意向参与重整的投资者，应在报名时向管理人出具

报名费银行缴款凭证。

（四）其他事项，以招募文件为准。如有疑问，欢迎垂询。

联系人：俞晓英注册会计师13758065328

浙江新天佑经编染整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4月27日

浙江新天佑经编染整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